附件5：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信息科精密空调采购项目合同
[bookmark: _GoBack]甲方：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双方签订货物销售合同如下：
一、产品名称、参数、数量、金额
	货物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台）
	品牌
	规格型号
	参数
	整机质保期（年）

	精密空调
	台
	1
	
	
	
	
	



二、合同金额
1.合同总价：大写：     元整（小写：¥     元）。
2.总价包括了标的货物、其它相关配件、包装、安装、税费(包括关税、增值税等)、运费、保险费、仓储费等的全部费用，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加收其他任何费用。
三、质量要求
1.乙方提供的货物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及采购文件要求。
2.乙方提供的货物必须为原装出厂、正版、全新未启封、无污、表面无划痕、无缺陷隐患的产品，来源渠道合法，各项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和环保标准，且无任何的侵权行为，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
3.乙方提供的货物须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及保护措施进行包装，包装材料、标识和随货资料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四、交货及验收
1.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生效后7天内完成安装调试。
2.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甲方和乙方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若发生上述情形，甲方有权要求退货或换货，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验收期限相应后延。
3.如果货物运输和安装调试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乙方应及时安排换装，以保证货物安装调试的成功完成。换货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4.乙方保证提供的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商标或版权。否则，乙方须承担对第三方的专利或版权的侵权责任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所有费用。
五、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1.乙方对本货物设备提供    年免费整机保修服务，质保期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质保期内非因甲方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乙方负责包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3.乙方须向甲方提供7×24小时电话支持、远程技术支持服务。紧急故障时    分钟内要做出有效响应，     个小时内要到现场。
六、付款方式
乙方将货物交付、安装调试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且收到核对无误的全额发票等申请款项资料后，甲方60日内支付合同款的100%给乙方。因乙方未及时向甲方开具有效发票导致甲方未能在约定期限内付款的，不视为甲方违约；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按政府审批流程支付，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且不视为甲方违约。以下银行账户为乙方的唯一收款账号：
收款单位：
开户银行：
账    号：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未能按时交货，每拖延一天，须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7日未能交付货物，则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的20%的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乙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项目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20%的违约金。因此导致甲方遭受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利益损失，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而支付的鉴定费、审计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的，乙方应对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八、其他
1.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则由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理期间，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
2.有关本合同条款的修改、补充和变更，均应以书面形式进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3.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4.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所有文书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应以签署页为准，一方若有更改须及时通知另一方，否则视为没有更改,因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此行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地址：中山市黄圃镇龙安街32号               地址：
联系方式：0760-23210186                     联系方式：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